
附表：

武汉建设监理咨询行业信用评价

申 请 表

申请企业名称： （公章）

申 请 日 期：

武汉建设监理与咨询行业协会制



填表说明

一、本表用于工程监理咨询企业信用评价申请。

二、本表所用数字均应使用阿拉伯数字。除注明外，货币种类为

人民币，企业为万元。数据可保留一位小数。

三、本表中带“□”的位置用“√”选择填写。

四、本表所填的各类数据信息的真实性、完整性和线上线下的一

致性由填表企业负责。

五、因本表所填的各类数据信息失真所造成的影响或带来的后果

由填表企业自行承担。

六、行业协会同时承诺：对填表企业需保密的事项，协会不对外

泄露，确保会员企业合法权益不受影响。



一、监 理 咨 询 企 业 基 本 情 况 表
企业名称

企业全称（盖

章）

（盖章）

注册时间 注册资本 万元

注册地址

实际办公地址

工商注册号 办公场地 □ 自有□ 租赁 面积： 平方米

资质类型、

等级

负责人

法定代表人及联系电话

总经理及联系电话

技术负责人及联系电话

办公室主任及联系电话

企业性质 是否为本会会员 □ 是 □否

企业网址 电子信箱

近两年

业务状况

近两年度签订监理、咨询合同 项；合同总额 万元；业务总收入

万元；（其中：国外 项，省外 项，省内市外 项，市内 项）。

近两年监理合同 项，监理合同额 万元，监理业务收入 万元；

2018 年企业及员工在汉纳税总额 万元；2019 年企业及员工在汉纳税

总额 万元；

人员状况

职工总人数＿人。其中：国家注册监理工程师＿人、国家注册造价工程师＿

人、国家注册一级建造师＿人、其他类国家注册工程师＿人次。参加市监理

咨询协会监理业务基础培训的有＿人·次；参加市监理咨询协会监理业务继

教培训的有＿人·次；经市监理咨询协会培训的安全监理人员＿人·次。

三体系认证情况 □ 质量管理体系 □ 环境管理体系 □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

主营业务 （按营业执照上的内容填写）

申请企业承诺：

本企业自愿要求对本企业进行监理咨询行业信用评价，同时承诺：本企业将如实提

供评价所需各项资料，并遵守与监理咨询行业信用评价有关的各项规定。

企业法定代表人：（签字）：

年 月 日

备注：本申请表填报内容截止时间为申报之日。其中“近两年度业务状况”

指申报之日前的两个年度数据。



二、监 理 咨 询 驻 汉 机 构 基 本 情 况 表
驻汉机构名称

企业全称（盖

章）

（盖章）

进汉日期 企业注册资本 万元

企业注册地址

驻汉机构地址

工商注册号 驻汉机构办公场地 □ 自有□ 租赁 面积： 平方米

企业资质类型、

等级

企业负责人

（驻汉负责人）

法定代表人姓名及联系电话

总经理姓名及联系电话

驻汉负责人姓名及联系电话

驻汉技术负责人姓名及联系电话

企业性质 是否为本会会员 □ 是 □ 否

企业网址 电子信箱

驻汉机构

业务状况

近两年度在汉签订监理、咨询合同共 项；合同总额 万元；在汉

业务总收入 万元。近两年监理合同 项，合同总额 万元；在

汉监理业务总收入 万元。2018 年企业及员工在汉纳税总额 万

元；2019 年企业及员工在汉纳税总额 万元；

驻汉机构

人员情况

（录入协会数

据库）

职工总人数＿人。其中：国家注册监理工程师＿人、国家注册造价工程师

＿人、国家注册一级建造师＿人、其他类国家注册工程师＿人次。参加市

监理咨询协会监理业务基础培训的有＿人·次；参加市监理咨询协会监理

业务继教培训的有＿人·次；经市监理咨询协会培训的安全监理人员＿

人·次。

申请企业承诺：

本企业自愿要求对我公司驻汉机构进行监理咨询企业信用评价，同时承诺：本企

业将如实提供评价所需各项资料，并遵守与监理咨询行业信用评价有关的各项规定。

企业法定代表人（签字）： 驻汉机构负责人（签字）：

年 月 日



三、企业（驻汉机构）近两年监理咨询的工程项目汇总表

序号 工程项目名称 工程地点 工程类别

工程概况

（建面、楼层

等）

工程投资额

（万元）

监理咨询

服务收费

总额（万

元）

工程服务起止时间

建设企业情况
备注

（工程进

度情况）

建设企业

名称
联系人 联系电话

合同
×年×月～

×年×月

实际
×年×月～

×年×月

合同

实际

合同

实际

合同

实际

合同

实际

合同

实际

合同

实际

注： 1. 企业填报的项目等级、专业应与单位资质相匹配，且填报数量不应低于如下标准：综合资质企业一级项目 8 项；甲级资质企业一级项目 6 项；乙级资质企业二级

项目 4 项；丙级资质企业三级项目 2 项。（专业工程类别和等级划分参见建筑工程项目等级划分标准）

2. 项目时间和进度要求：企业填报项目原则上应为 2018～2019 年在建项目，且满足评价要求（房屋建筑工程项目为主体工程，非装修阶段；市政公用工程项目则为

总进度 50%左右）；

3. 满足评价要求的在建项目不应少于企业填报项目总数量的 2/3。武汉市企业可填报外地在建项目；省外驻汉企业只能填报本市在建项目；

4. 表中“工程项目名称”请严格按照监理咨询委托合同填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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